
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臺北分區 105 年第 2 次聯繫會議會前會 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6日 14時 

地點：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第 1會議室 

主席： 

張主任委員德明 

    林組長麗瑾                                    記錄：許寶華 

出席委員(稱謂略)： 

一、 醫界代表: 

何弘能委員 陳石池 (代) 

 
馬漢光委員 馬漢光  

俞志誠委員 陳昱安 (代) 

 
許國文委員 林志銘 (代) 

施壽全委員 陳淑貞 (代) 

 
李壽東委員 林淑霞 (代) 

侯勝茂委員 廖秋鐲 (代) 

 
鄒繼群委員 鄒繼群  

李發焜委員 李妮真 (代) 

 
康義勝委員 康義勝  

林芳郁委員 林靜梅 (代) 

 
駱長樺委員 駱長樺  

連吉時委員 李宜親 (代) 

 
劉靜怡委員 劉靜怡  

黃勝堅委員 黃肇明 (代) 

 
吳淑芬委員 吳淑芬  

王文彥委員 李玲美 (代) 

 
潘仁修委員 潘仁修  

李飛鵬委員 李思智 (代) 

 
孫卓卿委員 孫卓卿  

程文俊委員 游進邦 (代) 

 
朱益宏委員 (請假)  

趙有誠委員 蕭仁良 (代)     

二、 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三、 醫院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李純馥 郭垂文 吳科屏  蔡翠珍 許忠逸 余正美 

陳秋雪 賴燕貞 莫翠蘭 余千子 許淑慧 陳春菊 

劉錚錚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本分區醫院總額執行概況 

說明：洽悉。 

決定： 

一、 請臺北業務組日後會議資料之提供改以 PDF檔傳送，以利閱讀。 

二、 下次會議資料之分析，盡可能再詳盡些。 

三、 委員反映，血友病用藥專案因病人未詳實記載在家用藥紀錄卻核

扣醫院費用之合理性，將轉請署本部決策參考。 

四、 餘洽悉。 

 

第二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醫院總額點值風險管控暨品質提升方案』品質指標「1-1  

      急診暫留 2日以上案件比率(VPN指標代號：278)」修正案。 

說明： 

一、 旨揭指標其急診暫留天數之計算係以「暫留床醫令數」起迄日計

算，惟本署已規定急診應申報急診治療起訖日期、時分，且目前

亦新增「急診病人停留超過 48小時之比率(VPN指標代號：

1811)」，其急診暫留時間之計算即為「急診醫令執行時間_起~

醫令執行時間_迄」。 

二、 本署醫管組稱 278號指標不符現況，建議本組評估修訂「總額點

值風險管控暨品質提升方案」所採用之指標由 278改為 1811。 

決定：為符合作業現況，自 105Q2起，原「278-急診暫留 2日以 

      上案件比率」修改以「1811-急診病人停留超過 48小時之比率」 

      取代。 

參、 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                          提案單位:健保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針對醫療費用申報異常醫院之管控作業，提請討論。 

說明：洽悉。 

決議： 

一、 『醫院總額點值風險管控暨品質提升方案』係經本會議共識共

同擬訂，針對 C-醫院臺北業務組亦已依上開方案，增加抽樣，

加強管控，至於審查結果，尊重專業認定。 

二、 截至 105 年 5 月 16 日止，本分區有 101 家醫院參加上開方案，

因此 105 年費用審查管控作業仍以遵從該方案為主，不會大幅

改變。 

三、 部分委員提及其他分區有不同管控措施，臺北業務組將進行瞭

解，研擬合法且更精進之作業方式供委員參考，以集思廣益。 

 

討論案二 

案由：『醫院總額點值風險管控暨品質提升方案』3 項品質指標， 

       105Q2~Q4 目標值擬予以放寬，提請討論。 

說明：洽悉。 

決議：105Q2~Q4 旨揭方案 3 項指標項目、目標值修正放寬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決定 指標代號 

及項目 

目標值 

或得分 

指標代號 

及項目 
目標值或得分 

1-3 

檢 傷 一 、

二、三級急

診病人轉入

病房<8 小

時之比率_

季(必要) 

＞自身去

年同期 

或＞全國

同儕 P85 

1-3.1 檢傷一級急診

病人轉入病房<8 小

時之比率 _ 季 ( 必

要)(適用醫學中心) 

 

1. 檢傷一級轉住院＜8 小時比率≧65%

者:目標值≧去年同期,或≧全國同儕

P85 

2. 檢傷一級轉住院＜8 小時比率＜65%

者:目標值＞去年同期,或＞全國同儕

P85 

註：全國醫學中心 P85: 

104Q1 81.2% 

104Q2 75.6% 

104Q3 77.7% 

104Q4 83.2% 
 

如修正後

所示辦理 



修正前 修正後 

決定 指標代號 

及項目 

目標值 

或得分 

指標代號 

及項目 
目標值或得分 

1-3.2 

檢傷一、二、三級急

診病人轉入病房<8

小時之比率_季(必

要) (適用區域醫院) 

 

1. 檢傷一、二、三級轉住院＜8 小時比率

≧73%者:目標值≧去年同期,或≧全國

同儕 P85 

2. 檢傷一、二、三級轉住院＜8 小時比率

＜73%者:目標值＞去年同期或＞全國

同儕 P85 

註：全國區域醫院 P85: 

104Q1 97.0% 

104Q2 97.5% 

104Q3 97.2% 

104Q4 97.3% 
 

 

1-17,2-14,3-

10,4-9,5-11 

查詢雲端藥

歷系統 -特

殊註記病人

(必要) 

地區以上

醫院:人數

查詢率≧

90% 

其他三類

醫院:人數

查詢率≧

80% 

 

查詢率 

得分 

105Q2 105Q3 105Q4 

區域以上 
醫院 

其他 
醫院 

區域以上
醫院 

其他 
醫院 

區域以上
醫院 

其他 
醫院 

X≧90% 0.05 0.025 0.05 0.025 0.05 0.025 

90%＞X
≧80% 

0.045 0.0225 0.045 0.0225 0.045 0.0225 

80%＞X
≧70% 

0.04 0.02 0.04 0.02 0.04 0.02 

70%＞X
≧60% 

0.035 0.0175 0.035 0.0175 0.035 0.0175 

60%＞X
≧50% 

0.03 0.015 0.03 0.015 0.03 0.015 

50%＞X
≧40% 

0.025 0.0125 0 0 0 0 

X＜40% 0 0 0 0 0 0 

說明：查詢率 

分母=前季有就醫之特殊註記病人數 

分子=前季有查詢分母之病人數 

如修正後

所示辦理 

1-19,2-15,3-

11,4-11,5-1

2 

協助住院病

人下載健康

存摺(必要) 

下載率

30%~80%

，得分不

等 

1-19,2-15,3-11,4-11,

5-12 

105Q2~Q4 

協助推廣及下載健

康存摺(必要) 

 105Q2~Q4： 

(1) 每設置一查詢據點(需設定服務據點

名稱以利本署統計下載人次)，且每

一據點季下載人次≧90 者，各+0.01

分 

(2) 每季員工或協助病人下載健康存摺

次數(X)： 

下載次數 得分 

500＜X≦1,000 0.02 

如修正後

所示辦理 



修正前 修正後 

決定 指標代號 

及項目 

目標值 

或得分 

指標代號 

及項目 
目標值或得分 

1,000＜X≦1,500 0.03 

1,500＜X≦2,500 0.04 

2,500＜X≦3,500 0.05 

X＞3,500 0.06 

說明：病人下載次數=各據點下載次

數+當季住診病人之下載次數 

(3) 上述 2 項得分以本項原訂滿分為上

限(區域以上醫院：0.125，其他醫

院：0.1)。 

(4) 又發揮創意落實應用及拍成宣導影

片供標竿學習經評選為前 3 名者，當

季品質指標分別另外加計 0.075 分、

0.05 分及 0.025 分 

肆、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健保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醫院總額臺北分區 105 年第 2 次聯繫會議召開案，提請討論。 

說明： 

部分委員表示，原訂於 105.5.27 召開之醫院總額第 2 次聯繫會議

與本次會議時間僅間隔 10 天，且本次會議本業務組已針對例行性

業務進行報告，鑒於委員業務繁忙，建議停止召開第 2 次聯繫會

議。 

決議：由於本次會前會所有議題多有決議，爰醫院總額臺北分區 105 

      年第 2 次聯繫會議停止召開。 

伍、 散會 (下午 3：15) 

 


